
民航规 〔2026〕7号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运输航空公司，各运输机场公司

民航局关于印发 《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
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：
为持续优化航空服务供给，民航局制定了 《关于加强残疾人

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 《残疾人
航空运输管理办法》（民航发 〔2014〕105号）一并贯彻落实，推
动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升。

中国民用航空局

2026年6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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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

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要求，切实保障残

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，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，

民航局制定了 《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

施》，请各单位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始终坚持 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

发展思想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将保障残疾人航空出行权益作为践行 “人民航空为人

民”宗旨的重要举措。紧扣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要求、新

期待，主动将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工作融入民航高质量发展大

局，进一步优化无障碍出行环境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

定，确保残疾人在共享民航发展成果中拥有更多获得感、幸福

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坚持安全第一。始终将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，严格遵

守安全管理规定，确保为残疾人旅客提供的设施设备、服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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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符合安全标准，坚决杜绝安全风险。

坚持以人为本。聚焦残疾人旅客的特殊需求和实际困难，体

现人文关怀，提供规范、尊重、体贴、周到的服务。保障残疾人

旅客的知情权、选择权和隐私权，营造无障碍、有温度的航空出

行环境。

坚持便捷高效。优化服务流程，配备设施设备，提高信息传

递效率。致力于为残疾人旅客提供全流程、无缝隙的便捷服务，

提升出行效率，改善出行体验。

坚持联动协同。强化承运人、机场运营人及其他服务保障单

位之间的协同配合，建立信息共享、责任明确、响应迅速的联动

机制，形成保障合力，共同提升服务保障的整体效能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通过系统性、综合性的措施，持续提升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

保障水平。逐步构建设施完备、信息畅通、流程规范、服务专

业、监管有效的现代化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体系，显著增强残疾

人航空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。

四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夯实硬件基础，增配设施设备

机场运营人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升级改造时，应当依据

《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》和 《运输

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规划建设指南》的要求，统筹配置公

共区域、值机柜台、安检通道、登机口及到达区域的无障碍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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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确保形成连贯、有效衔接的无障碍通行流线。确保机场内无

障碍停车位、无障碍通道、轮椅坡道、盲道、低位值机柜台、低

位服务柜台、低位饮水机、无障碍卫生间、语音提示系统、屏幕

显示系统、标识系统等配置齐全、功能完好。

机场运营人应当统筹驻场承运人、地面服务代理人按规定配

备升降平台车、轮椅、无障碍摆渡车，以及配备轮椅固定位、具

备液压倾斜功能的电瓶车等设备，定期检查，确保设备功能正常

和使用安全，并就采购方式、费用分摊等事宜进行约定。

承运人应当逐步完善客舱内无障碍设施设备，包括配备可调

节扶手、安全带加长装置，在客舱内常备机上专用窄型轮椅等。

（二）畅通信息渠道，实现精准对接

承运人应当建立多渠道、响应及时的残疾人旅客服务申请系

统，支持官方网站、直销平台、手机APP、客服热线等多种预订

和申报方式，优化网站、APP等渠道的信息无障碍功能。

承运人、机场运营人、航空销售代理人、地面服务代理人等

各主体之间应当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。残疾人旅客提

出服务申请后，各单位应当明确标注残疾人类型及具体服务需

求，并确保该信息能够准确、及时、完整地传递至值机、安检、

登机、客舱、地面保障等各个环节。中航信应当结合各单位实际

需求，在销售系统、离港系统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三）规范服务流程，完善保障链条

机场综合服务柜台或爱心柜台应当履行首问负责制，为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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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旅客提供 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协助残疾人旅客联系承运人、办理

乘机手续或前往安检及候机区。服务柜台、值机柜台、安检柜

台、登机口、客舱等公共服务区域，应当配备便于听力言语残疾

人旅客交流的工具，如手写板、带有语音转文字功能设备等，提

供书面文字信息提示。

残疾人使用非电动轮椅的，承运人、机场运营人等单位应当

允许残疾人到舱门口托运与交回，或按 《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

法》要求带入机舱存放 （需符合机上存储条件）。残疾人使用电

动轮椅的，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，鼓励有条件的机场运营人

允许电动轮椅到舱门口托运。

机场运营人应当统筹驻场承运人及地面服务代理人，优先安

排轮椅旅客及其陪伴人员经廊桥登离机；在采用廊桥或升降平台

车保障时，应当统一配备尺寸适宜的斜坡导板，有效消除高度

差，确保通行安全，并就采购方式、费用分摊等事宜进行约定。

机场运营人应当加强停车楼 （场）无障碍车位管理，避免占用

现象。

机场运营人或承运人应当履行首问责任制，为有明确需求的

无人陪伴残疾人旅客提供专人陪伴服务。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将服

务范围涵盖从下车点至综合服务柜台、值机、安检、候机、登

机、舱内服务、离机、提取行李、到达通道至乘车点，形成环环

相扣、标准统一的全链条服务闭环。

（四）强化人员培训，提升专业素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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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运人、机场运营人、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将残疾人服务保

障内容纳入地面服务人员、客舱乘务员的必修培训。培训内容应

当涵盖法律法规、服务意识、沟通技巧、残疾类型与服务方法、

基础辅助设备识别与使用、应急处理等。

机场运营人应当强化安检人员培训，增强尊重残疾人旅客的

意识，提高对助残设备的识别能力，并根据安全检查相关工作要

求，开展规范化操作培训，在落实合规性的同时，避免给残疾人

旅客造成不友好体验或心理不适。

（五）严格监督检查，确保执行到位

各承运人和机场运营人应当认真开展残疾人服务保障法定自

查工作，将残疾人服务流程和风险点纳入服务管理体系文件，定

期开展能力评估、问题复盘与整改。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要将辖区内企业落实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

相关规定作为日常监督检查和行政检查的重点内容，加大监管

力度。

对于旅客投诉、舆情等渠道反映出残疾人服务设施缺失、流

程不畅、人员服务失范等问题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应当组织开展

专项重点检查，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

处、取得实效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残疾人旅客航空运输保障工作的重要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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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，将其作为履行社会责任、提升服务质量的核心工作之一。主

要领导要亲自抓、负总责，明确分管领导和牵头部门，层层压实

责任，确保各项工作部署到位、人员到位、责任到位。

（二）坚持统筹规划，强化物质保障

机场在规划、新建、改扩建等方面，应当充分考虑残疾人旅

客服务需求，重视听取残疾人代表意见建议，在无障碍设施的新

建与改造、专用服务设备的购置与维护、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升级

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强统筹规划。要积极争取财政支持，并鼓

励通过多元化渠道筹措资金，为保障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坚实的

物质基础。

（三）健全协同机制，形成联动格局

民航局与中国残联加强沟通协调，共同完善残疾人航空运输

保障的政策措施。各机场运营人应当与地方政府、残疾人组织开

展日常沟通交流，重视听取残疾人代表意见建议，定期研究解决

工作中遇到的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共享成功经验与创新做法。

（四）完善反馈机制，实现持续改进

承运人、机场运营人应当持续完善投诉受理与快速响应机

制，畅通残疾人旅客意见反馈渠道，妥善处理服务纠纷与负面舆

情。对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案例及投诉事件开展定期复盘分析，

深入溯源问题成因，系统评估服务短板，将复盘成果转化为优化

服务流程、完善管理制度、改进人员培训的具体措施，形成 “受

理-分析-复盘-改进”的闭环管理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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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做好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

承运人、机场运营人应当充分利用官网、新媒体平台、机场

显示屏等多种渠道，积极宣传残疾人航空出行相关政策、服务举

措和先进典型。在行业内培育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的良好风

尚，共同营造便捷、温馨、包容的航空出行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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